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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一(1050295827_Attach01.pdf、1050295827_Attach02.pdf、10502

95827_Attach03.pdf、1050295827_Attach04.docx)

主旨：檢送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案件辦理流程圖及流程表各1

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(以下簡稱保訓會)105年11

月25日公地保字第1051160310號函辦理，並附原函影本(含

附件)1份。

二、茲各機關人事人員常洽詢保訓會有關公務人員申請因公涉

訟輔助疑義，該會基於法規主管機關，訂定公務人員因公

涉訟輔助案件辦理流程圖及流程表供參。

三、前開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案件辦理流程圖及流程表，公

告於本府人事處網站（http://personnel.tycg.gov.tw/i

ndex.jsp）「最新消息」項下，請各機關自行上網查詢或

下載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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